



按照《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自治区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方案的通知》（内政办发〔2023〕84号）、《乌拉特中旗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方案》的通知（乌中党发〔2024〕5号）文件要求，为加快解决我旗草原过牧突出问题，使草原充分休养生息，持续改善草原生态环境质量，进一步推进草畜平衡和

禁牧休牧政策落实，鼓励牧民舍饲，天然草原切实达到四季草畜平衡，结合我旗实际，制定如下补贴方案：

一、补贴目的

经旗委、旗政府研究决定，确定以“就地舍饲、托养舍饲、异地舍饲、倒场溜茬”为解决超载过牧问题主推饲养模式，鼓励舍饲，天然草原减畜但不减收，以达到草畜平衡，保障我旗天然草原超载率下降到10%以下，推动草原充分休养生息和畜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可持续发展。

二、实施范围

川井苏木、甘其毛都镇、巴音乌兰苏木、新忽热苏木、温更镇、呼勒斯太苏木的嘎查、合作社、牧户等各类经营主体。
三、补贴措施
（1）补贴对象：2024年，对严格执行草畜平衡政策从事畜牧业生产的牧户（核定载畜量以林业和草原局出具的监测结果为准）。

（2）补贴标准：对符合条件的牧户（需同时满足补贴条件所列的所有情形），根据调运半径，巴音乌兰、甘其毛都镇每户每吨补贴标准200元，川井苏木、新忽热苏木每户每吨补贴标准180元，温更镇、呼勒斯太苏木每户每吨补贴标准160元。每户最高为50吨运费补贴。

（3）办理程序：由牧民向本嘎查委员会提出申请，凭付款凭证和购买饲草料协议，经苏木镇组织嘎查委员会核查、验收并公示后，按饲草调运数量，给予饲草调运补贴。

苏木镇负责本辖区内就地舍饲户和舍饲数量的核实，并由嘎查登记造册；本级财政资金经苏木镇申请，直接拨付到苏木镇，由苏木镇分配到牧户。

四、资金来源

旗级财政资金。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相关苏木镇根据本方案，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实施细则，成立由党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相关人员为成员的组织领导机构，明确任务，落实措施，层层有人管、事事有人办，做到工作有计划、过程有监管、事后有检查验收。

（二）加强结对帮扶工作

各相关牧区苏木镇与农区镇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对接饲材料加工企业，组织嘎查委员会统一采购饲草料减低成本。
（三）压实工作责任

相关苏木镇要对申请资金主体严格审核把关，对工作中敷衍应付、弄虚作假、套取资金、推进不力、行动少落实差的严肃追责问责；财政局要制定资金管理办法；审计局要加强审计监督，确保资金合法合规使用；旗纪委监委要加强监督检查，如有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追究相关责任。

关于乌拉特中旗2024年解决草原过牧问题


就地舍饲饲草料调运补贴的通知














关于印发《乌拉特中旗2024年解决草原过牧问题


就地舍饲饲草料调运补贴》的通知





乌中政发〔2024〕10号





各苏木镇（中心、公司）、旗直（驻旗）各相关部门：


现将《乌拉特中旗2024年解决草原过牧问题就地舍饲饲草料调运补贴》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乌拉特中旗人民政府    


2024年3月27日


























